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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
关于落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

有关事宜的通知
渝医保发〔2019〕9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疗保障部门、财政局，重庆药品交易所公司，

相关医疗机构：

为全面落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（以下简称集

中采购试点）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品

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2 号）、《国

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医保配套

措施的意见》（医保发〔2019〕18 号）和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落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

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9〕29 号），现将我市贯

彻落实集中采购试点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明确实施范围

本次集中采购试点的药品范围为联合采购办公室（以下简称

联采办）公布指定规格的中选药品（以下简称中选药品），具体

见附件。

医疗机构范围为全市行政区域内的政府办（含部门和事业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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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办）公立医院，主要包括综合医院、中医医院、专科医院、妇

幼保健院、精神病院、传染病院、结核病院、职业病防治院等，

以及国企医院和在渝部队医院。鼓励其他医疗机构按中选价采购

中选药品，其采购和使用情况不纳入医保考核。

二、确定采购数量

根据联采办对中选药品的采购数量要求和我市医保系统

2018 年度各医疗机构实际使用情况等，市医保局按比例分解给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再统筹分解给其协议医疗

机构。各医疗机构确认后书面上报医保部门，市医保局汇总确定

我市中选药品的采购总数量，确保采购数量处于合理水平。

医疗机构完成采购计划数量后，可继续按中选价格采购和使

用中选药品，使用情况不纳入考核范围。

三、完善配套措施

（一）完善交易规则

医疗机构应通过重庆药品交易所公司采购平台进行药品采

购交易，不得线下采购中选药品。

医保部门与医疗机构签订中选药品使用协议，明确采购品规、

数量、采购周期等。协议内容另行制定。

医疗机构、中选药品配送企业等通过重庆药品交易所公司采

购平台签订电子交易合同，明确本次采购的药品数量、送货时间、

地点、货款支付等各方权利与责任内容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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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任何限制性条款，限制中选药品生产企业确定的配送企业配

送权。合同内容另行制定。

医疗机构在优先使用中选药品数量的前提下，可采购价格适

宜的非中选药品。重庆药品交易所公司完善交易规则及采购平台

系统设置，医疗机构全年采购非中选药品数量按比例关系折算后

不得超过中选品种。

（二）实行价格联动

我市严格执行联采办确定的中选药品价格，各医疗机构及医

联体不得再次议价。同步调整非中选药品在我市的挂网价，对非

中选的药品我市联动执行联采办议价结果，对联采办议价范围外

同一通用名下的其他药品，我市执行全国最低价。鼓励非中选企

业主动调低药品价格，降低患者使用非中选药品的个人自付费用。

（三）医保支付标准与采购价协同

将中选药品的中选价格作为该通用名药品在我市的医保支

付标准，参保人员使用价格高于支付标准的药品，超出支付标准

的部分由参保人员自付，支付标准以内部分由参保人员和医保按

比例分担。

参保人员使用非中选药品价格高于中选药品的，按以下办法

确定支付标准：

1．非中选药品 2018 年底价格为中选价格 2 倍以上的，2019

年按原价格下调 30%为支付标准，并在 2021 年调整到以中选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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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价格为支付标准，具体办法另行确定。

2．非中选药品 2018 年底价格在中选价格 2 倍以内（含 2 倍）

的，以中选价格为支付标准。

参保人员使用非中选药品价格低于中选药品的，按实际价格

支付。对医疗机构在完成中选药品采购计划数量的基础上，再使

用非中选的原研药、参比制剂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，价格

低于中选药品价格的，医保基金按中选药品价格结算。

同一通用名下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，不设置过渡期，

2019 年支付标准不高于中选药品价格。

（四）建立医保预付金制度

医保基金在总额预算基础上，由各级医保部门向协议医疗

机构拨付医保预付金，作为其向药品企业支付药品货款的周转金。

各级医保部门按照协议医疗机构中选药品采购总金额的 50%，于

使用协议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预付给协议医疗机构，在采购期

第 6 个月末，将中选药品采购总金额的 50%再次预付给协议医疗

机构。

药品企业对销售的中选药品应单独开具发票，严格执行“两

票制”。各医疗机构应收到药品发票之日起，10 个工作日内结

清相应药品货款，由医疗机构直接支付给药品企业。从药品交货

验收合格到付款的时间不超过 30 天，减轻中选药品企业交易成

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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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医保基金结算相关规定，各级医保部门每月及时向协议

医疗机构拨付应由医保基金支付的费用。从采购协议期结束后的

次月起，将预付金纳入协议医疗机构当月医保基金支付费用予以

抵扣，当月抵扣不完的，在以后结算月度继续抵扣直至抵扣完毕。

（五）建立预留金制度

各级医保部门根据分解给协议医疗机构的中选药品计划采

购数量，按月平均划分，对协议医疗机构的中选药品采购进度实

行按月监测、季度扣款、半年结算、年终清算。

各级医保部门按月对协议医疗机构中选药品采购进度进行

监测，按季度对协议医疗机构中选药品采购进度进行扣款。对未

完成进度的，从应支付医疗机构费用款项中扣除当季度的中选药

品未完成量的金额，作为预留金。采购期过半时，对协议医疗机

构中选药品累计采购进度情况进行结算，对完成累计进度的，全

额返还扣除的预留金；未完成的，不予返还。采购周期结束后的

1 个月内进行年终清算，对完成累计进度的，全额返还扣除的预

留金；未完成累计进度的，不予返还。

（六）完善医保支付方式

各级医保部门制定 2019 年年度医保基金总额预算额度时，

对合理使用中选品种、履行购销合同、完成集中采购药品使用数

量的医疗机构，不因集中采购品种药品费用下降而降低总额预算

额度，医保基金根据中选药品医保报销情况给予总额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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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医疗机构采购、使用中选药品的采购数量、采购回款时间、

使用进度等纳入医保服务协议管理。年终清算时，对医疗机构未

完成中选药品计划采购数量的，按未完成采购数量总金额同等额

度降低次年总额预算额度。

继续推进按病种、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、按床日付费等定额

付费，对使用集中采购药品的治疗，不因药品费用下降而降低

2019 年定额支付标准。

（七）做好中选药品采购和使用动态监测工作

市医保局会同相关部门对集中采购药品的采购和使用情况

进行监测分析，定期通报医疗机构采购、回款、使用等情况，对

未达进度的医疗机构及时通知提醒，督促医疗机构按规定使用集

中采购药品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强化责任

集中采购试点工作是深化医改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重

大举措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相关部门、医疗机构要切实提高政治

站位，高度重视集中采购试点工作，切实加强领导，层层压实责

任，做好试点工作。要及时沟通，加强配合协作，形成合力，确

保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开展培训，加强宣传

市医保局制定统一的培训宣传方案和内容。各级医保部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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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对医保工作人员和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政策和业务的培训力

度。

各级医保部门制定本级的集中采购药品采购和使用宣传方

案，通过广播电视、新闻报纸、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

行宣传。深入街道、社区，对群众开展广泛宣传，营造良好的社

会氛围。

（三）总结经验，做好评估

市医保局会同相关部门，对集中采购试点药品的采购和使用

情况进行分析评估，树立典型，总结先进经验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

医保部门在执行过程中，如遇重大问题，要及时向市医保局报告。

采购周期完成后，向市医保局报送工作报告。

本通知自 2019 年 3 月 20 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集中采购试点中选药品清单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

2019 年 3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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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集中采购试点中选药品清单

序
号

药品通用名 剂型 规格包装
计价
单位

生产企业
中选价
格（元）

1
阿托伐他汀钙片 片剂 10mg*7 片 盒 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.88
阿托伐他汀钙片 片剂 20mg*7 片 盒 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.60

2
瑞舒伐他汀钙片 片剂 5mg*7 片/板*4 板 盒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.82
瑞舒伐他汀钙片 片剂 10mg*7 片/板*4 板 盒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.80

3
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片剂 25mg*10 片 盒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.54
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片剂 25mg*20 片 盒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.40
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片剂 75mg*7 片 盒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2.26

4
厄贝沙坦片 片剂 75mg*7 片/板*4 板 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.66
厄贝沙坦片 片剂 75mg*7 片/板*6 板 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.37

5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片剂 5mg*14 片/板*2 板 盒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.16
6 恩替卡韦分散片 片剂 0.5mg*14 片/板*2 板 盒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.36

7
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片剂 10mg*7 片 盒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0.94
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片剂 10mg*10 片 盒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3.63
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片剂 10mg*14 片 盒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0.33

8 盐酸帕罗西汀片 片剂 20mg*7 片/板*2 板 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.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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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酸帕罗西汀片 片剂 20mg*10 片/板*2 板 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3.40

9
奥氮平片 片剂 10mg*7 片 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67.51

奥氮平片 片剂 5mg*14 片 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77.44

10
头孢呋辛酯片 片剂 0.25g*6 片 盒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3.16

头孢呋辛酯片 片剂 0.25g*6 片/板*2 板 盒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6.16

11 利培酮片 片剂 1mg*10 片/板*6 板 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.02

12 吉非替尼片 片剂 250mg*10 片 盒

AstraZeneca AB(Kagamiishi Plant，Nipro

PharmaCorporation）（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

司分包装）

547.00

13 福辛普利钠片 片剂 10mg*14 片 盒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 11.80

14

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片剂
（150mg/12.5mg）*7

片/板*2 板
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.26

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片剂
（150mg/12.5mg）*7

片/板*4 板
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.76

15 赖诺普利片 片剂 10mg*28 片 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.45

16
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 片剂 300mg*10 片 盒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6.15

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 片剂 300mg*10 片/板*3 板 盒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17.72

17

氯沙坦钾片 片剂 50mg*7 片 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.54

氯沙坦钾片 片剂 50mg*7 片/板*2 板 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.70

氯沙坦钾片 片剂 100mg*7 片 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.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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氯沙坦钾片 片剂 100mg*7 片/板*2 板 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.99

18
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片剂 10mg*16 片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.93

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片剂 5mg*16 片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.25

19 左乙拉西坦片 片剂 250mg*10 片/板*3 板 盒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2.00

20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片剂
100mg*12片/板*1板/

袋*5 袋
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623.82

21 孟鲁司特钠片 片剂 10mg*5 片 盒
上海安必生制药技术有限公司（杭州民生

滨江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）
19.38

22
蒙脱石散 散剂 3g*10 袋 盒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6.80

蒙脱石散 散剂 3g*15 袋 盒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10.20

23
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注射剂 100mg/支/盒 盒 四川汇宇制药有限公司 810.00

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注射剂 500mg/支/盒 盒 四川汇宇制药有限公司 2776.97

24 氟比洛芬酯注射液 注射剂 5ml：50mg*5 支 盒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9.75

25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注射剂 2ml：0.2mg*4 支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532.00




